
   

《 2005 年收入（取消遺產稅）條例草案》委員會  

 我們應委員在法案委員會五月三十一日會議上的請求，提供以

下資料。  

政府當局在法案委員會五月三十一日會議的開會詞  

2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秘書長五月三十一日在法案委員會的開會詞

副本，載於附件 A。  

為何不豁免非以本土為其居籍人士繳納遺產稅？  

3 .  香港奉行地域來源徵稅原則。根據這原則，本港的遺產稅稅制對

各類投資者／納稅人都一視同仁，在評估他們的遺產稅時不會考慮其

居籍或居所。 (“居籍”是海外稅務管轄區採用的一般法律概念。概
括來說，某人的居籍是其永久性住所的所在國家。 )豁免“非以本土
為其居籍”人士或“非居於本土”人士繳納遺產稅，會對本地居民不

公 平 ， 亦 可 能 減 低 人 們 移 居 香 港 和 把 人 才 及 貨 幣 資 本 帶 來 香 港 的 意

欲。  

4 .  此外，“居籍／居所”原則應用在遺產轉移的課稅，遠較應用在

入息的課稅複雜，因為後者通常與在有關課稅年度所賺取入息的地理

位置掛，而納稅人在某年度身為某地居民，並不代表他在其後或先

前的年度也是該地居民。根據死者在去世那年在香港的身分／身處香

港這個事實去決定其“居籍／居所”，可能不是公平的做法，而這做

法也很容易被濫用。除了實際身處某地及居留權的驗證外，政府還須

訂立規則，以分辨哪些人與香港有長期聯繫，而哪些人與香港只有短

期聯繫，以及確定個別長期聯繫是在何時斷絕或恢復等。  

徵收與不徵收遺產稅所採用的程序及有關處理時間的統計數字 

5 .  有關徵收與不徵收遺產稅所採用的程序的流程圖，載於附件 B。
如徵收遺產稅，凍結的資產需四個月至四年“解凍”。如不徵收遺產

稅，則估計只需時 1 .5 個月至 13 個月。  

6 .  遺產的遺囑執行人／遺產管理人通常需時數月整理資料和遞交遺

產申報誓章。遺產稅署接獲遺產申報誓章後，便會開始評定遺產稅。

由該署接獲遺產申報誓章起計，評稅工作一般需時六個星期至兩年完

成。舉例來說，在二零零三至零四年度，該署共完成 1 5  6 2 0 宗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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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個案的評稅工作，當中只有 258 宗 (即 1 . 7 % )屬應課稅的。對於大部
分沒有土地物業和業務的簡單及獲豁免個案，評稅工作都可在六個星

期內完成。不過，在大約 920 多宗較複雜個案的評稅工作中，大部分
卻需要六個月以上的時間完成，而當中有 169 宗 (即 1 8 % )更需時兩年
以上。這些需要兩年以上時間完成評稅工作的個案，佔二零零三至零

四年度應課稅個案的 41%。有關二零零三至零四年度和二零零四至零
五 年 度 已 完 結 的 簡 單 和 複 雜 遺 產 稅 個 案 的 評 稅 時 間 ， 現 表 列 於 附 件

C。至於這些個案中哪些涉及受益人與遺產管理人之間的糾紛，我們
並無有關的統計資料，但根據遺產承辦處提供的資料，二零零二、二

零零三和二零零四公曆年分別有 13、 19 和 1 5 宗遺囑認證訴訟。  

有關資產管理市場規模及香港所佔比重的數據  

7 .  Mer r i l l  Lynch  and  Capgemi n i 發表的《 2004 年世界財富報告》顯
示，全球擁有高資產淨值的人士的財富總值達 288 ,000 億美元。全球
財富持續增加的趨勢沒有改變，而擁有高資產淨值的人士的財富則預

計每年會增加 7%，到二零零八年會超過 400 ,000 億美元。  

8 .  就亞太區而言，擁有高資產淨值的人士的財富總值在二零零三年

為 65 ,000 億美元，預計每年會增加 7 .4%，到二零零八年會達 93 ,000
億美元。值得注意的是，內地的儲蓄率約為 30%至 40%。中國人民銀
行 的 資 料 顯 示 ， 截 至 四 月 底 ， 未 提 取 的 人 民 幣 及 外 幣 住 戶 儲 蓄 達

137 ,900 億元人民幣。亞洲區的儲蓄比率高；區內經濟前景樂觀；區
內銀行、基金經理及保險公司持有的退休金資產龐大，加上內地朝

擴 闊 投 資 渠 道 的 政 策 方 向 等 因 素 ， 都 有 利 香 港 資 產 管 理 業 進 一 步 發

展。  

9 .  二零零三年，香港基金管理業務所涉及的資產總值約為 29 ,500
億元，其中海外投資者的資金佔 63%，達 18 ,600 億元。取消遺產稅
將為進一步開拓資產管理業務移除一個主要的障礙，創造更有利的條

件。  

10 .  另外須注意的是，歐洲聯盟 (歐盟 )、美國和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
近年都已提出要取締避稅天堂和不公平的稅務做法。由二零零五年七

月開始，歐盟將實施儲蓄存款收入課稅指引，方便成員國之間就儲蓄

存款利息及其他收入自動交換資料。相信上述措施會迫使現時存放在

某些歐洲銀行中心和離岸避稅天堂的資金轉移至香港和新加坡等低稅

率地區。  



   

政府當局為進一步發展香港成為資產管理中心而採取的措施  

11 .  有關政府當局為進一步發展香港成為資產管理中心而採取的措施
說明，載於附件 D。  

豁免利息收入繳納利得稅的影響  

12 .  根據香港金融管理局 (金管局 )的資料，政府由一九九八年六月二
十二日起豁免企業存款的利息收入繳納利得稅所造成的影響如下：在

一 九 九 八 年 上 半 年 ， 香 港 銀 行 體 系 的 存 款 總 額 徘 徊 在 2 7 , 0 0 0 億 至

28 ,000 億 港 元 之 間 ， 在 一 九 九 八 年 六 月 底 處 於 2 7 , 4 0 0 億 港 元 的 水
平。政府在一九九八年六月底實施該項豁免後，存款總額單在七月就

躍升至超過 28 ,400 億元，升幅為 4 .4%。其後數月存款總額仍繼續上
升。到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底，存款總額增至 3 0 , 0 0 0 億港元，較同年
六月底的水平大幅增加 9 .5%，而這個數字在其後數月都維持在相若
水平。這些數據有助說明，稅務改革確實會令存款人和投資者的行為

轉變。  

取消遺產稅的影響  

13 .  金管局從新加坡有關二零零六年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年
會的網站蒐集到的資料指出，“資產管理業的管理資產總值在二零零

二年年底為 3 ,438 億新加坡元，到二零零三年年底已增至 4 ,652 億新
加坡元，增幅為 35%。”這與新加坡於二零零二年豁免非以本土為其
居籍人士繳納遺產稅的時間不謀而合，但這個增長當然亦可能是多個

因素 (包括新加坡提供的其他稅務優惠 )所致。我們實難以單獨評估遺
產稅的影響。  

有關海外稅務管轄區為何取消遺產稅的資料  

14 .  在過去 20 年左右，多個經濟體系已取消遺產稅。這些地方包括
加拿大、澳洲、印度、馬來西亞、新西蘭、澳門、意大利、斯洛伐克

及瑞典。美國現正考慮永久取消遺產稅。  

15 .  根 據 現 有 資 料 ， 以 瑞 典 為 例 ， 瑞 典 政 府 於 二 零 零 四 年 發 出 新 聞
稿，表示會在二零零五年取消遺產繼承及贈與稅，以改善中小型企業

的營商情況，而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家族業務代代相傳。  

16 .  根據二零零二年三月刊登在 ‘ E u r o p e a n  T a x a t i o n ’的一篇文章，意
大 利 取 消 遺 產 繼 承 及 贈 與 稅 的 原 因 (如 附 隨 法 律 的 註 釋 所 述 )包 括 ：



   

“在政治上，遺產繼承及贈與稅已被歷史淘汰。這種稅項反映了一種

在十九世紀形成並針對有固定地租／利息收入者的意識形態，隨其

他謀求公平和福利而且有更高效的社會和財政工具逐漸廣泛使用，這

種稅項已被取代”。在經濟方面，有人認為遺產繼承及贈與稅“已因

財富在結構上的轉變而被淘汰。原先的情況是實物資產集中於某地域

而且可受控制，但這情況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財富在策略上最重

要的部分逐漸非物質化和全球化，令以脫離原先是國家稅制象徵的地

域性財政工具的徵收範圍。”  

17 .  我們亦得知，主張取消遺產稅的人士所舉出的主要論點之一，是
扶 助 中 小 型 企 業 。 根 據 美 國 國 會 聯 合 經 濟 委 員 會 ( J o i n t  E c o n o mi c  
C o m mi t t e e )一九九八年一項名為“遺產稅的經濟意義”的研究，遺產
稅 是 數 以 千 計 的 家 族 業 務 倒 閉 的 主 要 原 因 。 美 國 眾 議 院 最 近 通 過 法

案，永久取消遺產稅，有關法案已提交參議院審議。  

《土地業權條例》應否作出相應修訂？  

18 .  在 《 2005 年 收 入 (取 消 遺 產 稅 )條 例 》 (收 入 條 例 )通 過 成 為 法 例
後，《遺產稅條例》 (第 111 章 )會繼續適用於在收入條例生效前去世
的人士，但對在收入條例生效後去世的人士則不再適用。在擬備條例

草案時，我們已搜尋所有在條文中有提述遺產稅的條例，並檢討是否

有需要作出相應修訂。該等條例的清單載於附件 E。  

19 .  《土地業權條例》（第 585 章）第 2 8 ( h )、 6 3 ( 2 )、 7 1 ( 8 )和 7 3 ( 3 )
條，以及附表 3 第 38 條均有提述遺產稅。由於該條例的措辭已非常
明確，不會因《遺產稅條例》不再適用於在收入條例生效後去世的人

士而受到影響，因此我們認為無須對該條例作出相應修訂。須作出相

應修訂的條例，已列入條例草案第 4 部內。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庫務科 )  

二零零五年六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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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年收入 (取消遺產稅 )條例草案》委員會  

郭立誠先生在二零零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會議上提出的論點  

 《 2005 年收入 (取消遺產稅 )條例草案》旨在落實二零零五至零六

年度財政預算案建議所提出的取消遺產稅建議。  

 為推動資產管理業務發展，政府在去年曾就取消遺產稅一事徵詢

有 關 各 方 及 公 眾 的 意 見 。 雖 然 對 於 應 否 取 消 遺 產 稅 ， 各 有 支 持

者，但總體來說，意見傾向支持取消該稅項。  

 支持取消遺產稅的人士認為，雖然該稅項原意是就較富裕人士的

遺產徵稅，但實際上他們可能已透過各種方法避稅。他們認為，

避稅的情況在其他地方也普遍存在。要堵塞這些漏洞殊非容易。

遺產稅有些不公平之處，就是大部分繳納該稅項的人士並非屬於

社會最富裕的階層，而只是中產家庭。此外，有意見認為由於遺

產稅評稅需時，以致有些市民，包括經營中小企業的人士，他們

的資產可能在評稅期間被凍結而導致資金周轉不靈。他們亦可能

因需要現金繳納遺產稅而須變賣資產，以致出現經營上的困難。

據我們了解，遺產稅對中小企業的不良影響，是一些國家決定取

消該稅項的一個主要原因。  

 取消遺產稅可增加香港對投資者的吸引力，亦可鼓勵現時透過投

資海外資產以避繳遺產稅的人士，將投資調回香港。取消遺產稅

的建議會令更多人士，包括外地投資者，透過在香港的信託或公

司，持有在港的資產。這將吸引更多公司和專才來港，帶動更多

資產管理業務在香港發展，增加就業機會，使香港成為更具競爭

力的國際金融中心。  

 取消遺產稅可令金融市場更暢旺，帶來更多印花稅和其他稅收。

此外，壯大了的資產管理業務不單為香港帶來就業機會，更帶動

附件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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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相關行業的發展，最終受惠的不只是資產擁有人，還有很多

其他市民。香港的整體經濟都會受惠。  

 亞太區內一些地方，包括印度、馬來西亞、新西蘭及澳洲，已在

近 20 年先後取消遺產稅。意大利及瑞典亦已取消該稅項。美國

眾議院亦剛通過法案，永久取消遺產稅，有關法案已提交參議院

審議。  

 隨全球各個金融中心的競爭日趨激烈，以及各地取消財產繼承

稅項的做法有增加趨勢，倘若香港不採取措施以抗衡這些競爭壓

力，就會被其他金融中心搶去業務，而香港的金融市場和香港在

全球市場的佔有率亦會萎縮和減少。如果金融業和本地經濟體系

的交易和利潤減少，最終亦會導致政府收入減少。  

 有意見認為取消遺產稅是  “劫貧濟富 ”  的措施。事實上，經驗顯

示 大 部 分 須 繳 納 遺 產 稅 的 個 案 ， 其 扣 除 豁 免 後 的 遺 產 值 均 在

2 ,000 萬元以下。由此可見，因取消遺產稅而受惠的中小企業及

中產階層人士，會遠多於富裕階層人士。  

 我想重申，取消遺產稅的目的，主要是吸引資金流入香港或繼續

在香港投資，以促進本港金融業的發展，預料會對社會帶來顯著

經濟效益。這是對香港經濟的一項長遠策略性投資。實施其他建

議，例如調整遺產稅的免稅額、簡化評稅程序或加強防止避稅條

文，並不能取得上述效益。  

 因此，我希望各位議員支持取消遺產稅。  



遺產解凍時間流程表 – 須課徵遺產稅 

 
 
 
 
 
 
 
 
 
 
 
 
 

小額遺產個案 

(註一) 

簡單免稅個案 須課稅/較複雜免稅

個案

死者去世 

準備及呈交 
遺產申報誓章或 

簡易呈報表 

1-3 個月 

申請以簡易方
式處理遺產 

0.5-1 個月 

由遺產管理官
以簡易方式 
處理遺產 

3-4 個月 

準備及呈交 
遺產申報誓章 

3-9 個月 

評稅及發出 
遺產稅清妥證明書

1.5-6 個月 

評稅及發出 
遺產稅清妥證明書 

1.5 個月 - 2 年 

申領遺產承辦書 

0.5-1 個月 

處理及發出 
遺產承辦書 

1-12 個月 

遺產稅署 

法院 

註一： 小額遺產個案指只有不足十五萬元銀行存款，及並無訂立遺囑的遺
產。 

3.5-5 
個月 

財產解凍 4-22 
個月  

申領遺產承辦書 

0.5-3 個月 

處理及發出 
遺產承辦書 

1-12 個月 

6 個月 -  
4 年 

申領遺產承辦書 

0.5-3 個月 

處理及發出 
遺產承辦書 

1-12 個月 

7.5 個月 - 
2.5 年 

中請及發出臨時遺產
稅清妥證明書 

3-6 個月 

附錄 B 



遺產解凍時間流程表 – 無須課徵遺產稅 

 
 
 
 

小額遺產個案 

(註一) 

其他個案 

死者去世 

申請以簡易方
式處理遺產 

0.5-1 個月 

由遺產管理官
以簡易方式 
處理遺產 

3-4 個月 

申領遺產承辦書 

0.5-1 個月 

處理及發出 
遺產承辦書 

1-12 個月 

法院 

3.5-5 
個月 

1.5-13 
個月 

財產解凍 

註一： 小額遺產個案指只有不足十五萬元銀行存款，及並無訂立遺囑的遺
產。 



完成個案的處理時間的分析 

 2003/04年度完成的個案          
             
處理時間 'N' 組別 % 累計% 'P' 組別 % 累計% 'D' 組別 % 累計% 總數 % 累計 %
在 1.5個月內 8,172 99.60% 99.60% 5,600 86.18% 86.18% 144 15.70% 15.70% 13,916 89.09% 89.09%
介乎 1.5至 3個月之間 29 0.35% 99.95% 493 7.59% 93.77% 93 10.14% 25.85% 615 3.94% 93.03%
介乎 3至 6個月之間 3 0.04% 99.99% 288 4.43% 98.20% 144 15.70% 41.55% 435 2.78% 95.81%
介乎 6至 12個月之間 1 0.01% 100.00% 114 1.75% 99.95% 206 22.46% 64.01% 321 2.06% 97.87%
介乎 12至 24個月之間      3 0.05% 100.00% 161 17.56% 81.57% 164 1.05% 98.92%
24個月以上             169 18.43% 100.00% 169 1.08% 100.00%
 8,205 100.00%  6,498 100.00%  917 100.00%  15,620 100.00%  
             
 2004/05 年度完成的個案          
             
處理時間 'N' 組別 % 累計% 'P' 組別 % 累計% 'D' 組別 % 累計% 總數 % 累計 %
在 1.5個月內 8,231 98.20% 98.20% 4,686 69.01% 69.01% 55 7.25% 7.25% 12,972 81.43% 81.43%
介乎 1.5至 3個月之間 148 1.77% 99.96% 1,387 20.43% 89.44% 73 9.62% 16.86% 1,608 10.09% 91.52%
介乎 3至 6個月之間 2 0.02% 99.99% 542 7.98% 97.42% 136 17.92% 34.78% 680 4.27% 95.79%
介乎 6至 12個月之間      170 2.50% 99.93% 183 24.11% 58.89% 353 2.22% 98.00%
介乎 12至 24個月之間 1 0.01% 100.00% 5 0.07% 100.00% 167 22.00% 80.90% 173 1.09% 99.09%
24個月以上             145 19.10% 100.00% 145 0.91% 100.00%
 8,382 100.00%  6,790 100.00%  759 100.00%  15,931 100.00%  

備註: (1) 'N' 組別包括豁免及簡單個案，遺產不涉及物業、私人公司股份或業務權益。 

 (2) 'P' 組別包括豁免及簡單個案，遺產涉及物業、私人公司股份或業務權益。 

 (3) 'D' 組別包括須繳稅或複雜個案。 

 

附錄 C 



促進資產管理業 

香港位處亞洲中心、背靠內地，擁有優越條件發展成為國際資產管理中心。跟世

界其他成功的資產管理中心一樣，香港在發展資產管理業務方面有多項優勢，包

括擁有 –  
 

 法治精神 
 完善的金融體系  
 有效的監管制度  
 大批優秀人才 
 穩定的貨幣 
 無外匯及資金流向管制 
 簡單稅制及低稅率 

 
2. 根據證監會進行的 2003年基金管理業務調查，基金管理業務，包括資產管
理業務、顧問業務及其他私人銀行業務(例如向私人銀行客戶提供財務服務) 所
涉及的資產總值為 29,470億港元，其中 63%的資金源自海外投資者(18,600億港
元)。在 22,500億元的資產管理業務中，53% 或 11,940 億港元是在香港管理的。 
 

3. 政府與證監會採取多管齊下的方法，促進香港資產管理業的發展 – 
 
(a) 利便市場及投資產品 
 
4. 要發展香港的資產管理業，我們的主要工作是要提供一個有利的環境以利便
基金公司在香港經營業務，以及增加投資產品供投資者選擇。今年 5月，證監會
推出諮詢文件建議修訂《對沖基金指引》。諮詢文件的建議旨在放寬基金經理的

關鍵人員的資格確認，加強透明度及保障投資者的措施等。在同一份諮詢文件，

證監會亦就應否降低最低認購金額及放寬資產抵押的限制諮詢公眾。此外，證監

會最近建議放寬證監會認可的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房地產信託基金)海外投資
的地域限制，令其可以投資於全球各地的房地產。在 2005年 4月，證監會修改
有關守則，准許已獲認可的集體投資計劃投資於上市房地產信託基金。 
 
5. 自 2004年起，證監會已展開處理可轉讓證券集體投資計劃 III (UCITS III)
基金的申請。UCITS III是歐盟委員會頒布的一套新規定，旨在監管於各歐盟成
員國註冊成立的基金。由於許多證監會認可的基金都是在歐洲司法管轄區註冊，

因此該等基金必須過渡成為 UCITS III 基金，以便符合歐盟的新規定。截至 2005
年 5月中，證監會已認可了 390項 UCITS III基金。 

附件 D 



 
（b）  稅務方面 

 
6. 為提高香港長遠的競爭力，政府建議豁免離岸基金繳交利得稅，以吸引新的
離岸基金來港及鼓勵現有的離岸基金繼續在港投資。 政府亦建議取消遺產稅，
藉以鼓勵投資者在港持有資產及將投資於外國的資產遷移回香港。 
 
（c）  互認投資產品以促進跨境買賣 

 
7. 為促進亞洲區經濟體系的協同作用，證監會積極與區內其他國家磋商發展亞
洲投資產品市場。證監會已經與一些亞洲國家（即印度尼西亞，泰國，斯里蘭卡

及印度）簽署了合作協議或《意向書》，以加強在監管層面上的合作及培養長遠

的伙伴關係，從而促進產品的跨境分銷及買賣。有關工作旨在進一步促進香港作

為日本以外，亞洲區內最具規模的資產管理中心的地位，並讓投資者接觸更多投

資產品。 
 
（d）  推廣工作 

 
8. 我們定期推廣香港作為國際性投資的平台。例如於去年 11月，政府在北京
舉辦了一個以資金管理為題的大型研討會。該研討會的目的是讓內地及香港業界

交流保險資金管理的經驗。另一個以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及資產管理中心為題

的大型研討會，將於本年 11月舉辦。 
 
（e）  人力資源的發展 

 
9. 充足及高質素的人力資源是香港資產管理業發展的關鍵。這方面的發展需要
不同界別的專才，例如基金經理、經濟分析員、律師及會計師等。 

10. 在 2000年 6月，政府設立了財經界人力資源諮詢委員會（委員會）。委員會
成員來自業界組織、專業團體、監管機構、培訓機構及有關的政府政策局。於去

年 12月，政府與委員會合辦了一個研討會，探討如何發展財經界人力資源及培
訓。  

11. 政府會繼續與證監會及業界緊密合作，以提升香港作為資產管理中心的競爭
力。 

財經事務科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2005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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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提述遺產稅的條例的清單  

 
項目 章 名稱 
1. 10 遺囑認證及遺產管理條例 
2. 10A 遺囑認證及遺產管理條例 
3. 89 退休金條例 
4. 89A 退休金規例 
5. 99 退休金利益條例 
7. 112 稅務條例 
8. 128A 土地註冊規例 
9. 179A 婚姻訴訟規則 
10. 254I 輔助隊薪酬及津貼(撫恤金)規例 
11. 310 商業登記條例 
12. 401 退休金利益(司法人員)條例 
13. 481 財產繼承(供養遺屬及受養人)條例 
14. 585 土地業權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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